
证券代码：300199  证券简称：翰宇药业 公告编号：2024-009 

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签署 

《质押股票处置过户协议》 

暨办理证券非交易过户的提示性公告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曾少贵先生、曾少强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本次非交易过户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  

2、本次非交易过户不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对公司的资产、财务、业务等方面

的独立性不产生影响，对公司日常的经营管理不会产生影响。 

3、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曾少贵先生、曾少强先生于 2018 年引入纾困资

金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新投”），并以其自身持有的公司股

份提供质押担保，本次非交易过户金额全部用于偿还股票质押融资本息。 

4、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有

关规定，出让方、受让方在受让完成后的六个月内仍需遵守《实施细则》第四条、

第五条有关减持比例的规定。 

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翰宇药业”或“公司”）近日收到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曾少贵先生、曾少强先生的通知，获悉其因历史遗留债务，同

意按照《委托贷款质押合同》相关约定承担质押担保义务，曾少贵先生、曾少强先

生分别与高新投签署了《质押股票处置过户协议》（以下简称“《协议》”）。现

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协议签署的基本情况 



2024 年 3 月 4 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曾少贵先生、曾少强先生分别与

高新投签署了《协议》，曾少贵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 20,453,630 股无限售流通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2.32%） 以非交易过户的方式转让给高新投；曾少强先生将其持

有的公司 12,151,210 股无限售流通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38%）以非交易过户的

方式转让给高新投。本次非交易过户的股份总数合计为 32,604,840 股，占公司股本

总数的 3.70%，非交易过户价格为 12.40 元/股，非交易过户金额 4.043 亿元全部用

于偿还股票质押融资本息。 

二、本次过户前后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姓名 

本次变动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本次变动后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例

（%） 

曾少贵 130,091,390 14.73% 109,637,760 12.41% 

曾少强 84,135,873 9.53% 71,984,663 8.15% 

曾少彬 21,717,018 2.46% 21,717,018 2.46% 

小计 235,944,281 26.72% 203,691,417 23.02% 

高新投 0 0% 32,252,864 3.70% 

三、质权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苏华 

注册资本：1592095.7914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4年12月29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1923012884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老围社区深南东路5016号蔡屋围京基一百大

厦A座6801-01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从事担保业务；投资开发，信息咨询；贷款担保；

自有物业租赁。 

与公司的关系：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出质人基本情况 

出质人一： 

曾少贵，身份证号：44030619***********， 

通讯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 

出质人二： 

曾少强，身份证号：44030619***********， 

通讯地址：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 

五、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质押证券处置协议一》（曾少贵）  

甲方（质权人）：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出质人）：曾少贵 

1、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是一家依照中国法律

合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其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

易（股票代码：300199）；乙方为标的公司大股东，直接持有标的公司 130,091,390

股股票，占总股本比例为 14.73%。 

2、双方同意通过质押证券处置过户方式处置乙方持有的 8,151,210 股标的公司

股票，占标的公司股本总额的 0.92%。本次质押证券处置过户的价格为本协议签署

日前 1 个交易日收盘价的 90%。 

3、乙方全面配合甲方行使债权人的权利，履行标的公司股票的过户手续及信息

披露义务。 

一、本次交易流程 



1、甲方与乙方（以下亦称“债务人”）签署了编号【华侨城建行委贷 2023004

号】的《委托贷款合同》及编号为【C202300021】的《委托贷款补充协议》（以下

合称为“主债务合同”），乙方向甲方借款 100,000,000.00 元。为保障甲方债权的实

现，乙方与甲方签署了编号为委质【C202300021-02】的《委托贷款质押合同》（下

称“质押合同”），乙方以其持有的 15,000,000 股标的公司股票及其派生权益（以

下简称“质押证券”）作为质押物，并已办理质押登记。截至本协议签署日前一日，

乙方欠付甲方借款本金 100,000,000.00 元，利息 1,075,000.00 元，相关费用 0.00 元，

欠付金额合计 101,075,000.00 元。 

2、甲方与乙方遵照《关于修订并发布<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证券非交易过户业务指南>的通知》签署本协议，甲乙双方在本协议生效后 3 个

工作日内将材料提交到中登公司办理股票过户。乙方需确保持有标的公司的股票不

存在任何权利上的瑕疵，不存在因任何原因被采取冻结、查封等司法或行政强制措

施的情况，不存在其他限制转让的情况。双方同意通过质押证券处置过户方式处置

质押合同项下乙方持有并向甲方出质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8,151,210 股标的公司股

票（以下简称“申请处置过户的质押证券”）。申请处置过户的质押证券折价总额

以截至本协议签署日前一日主债务合同项下未履行债务金额（下称“债务余额”，

具体以甲方计算为准）为上限。乙方同意承担办理质押证券过户手续的相关税费及

手续费等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甲乙双方应缴纳的过户登记手续费及证券交易印

花税等。  

第二条 违约责任  

1、若一方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实质性义务或该方在本协

议项下的任何陈述或保证严重失实或不准确，则该方（“违约方”）已违反本协议。

在这种情况下，任一履约方（“履约方”）可书面通知违约方，指出其已违反本协

议且应在合理期限内（不应超过自该通知之日起两日）纠正该违约。 

2、不论任何原因，若本协议项下申请处置过户的质押证券在 5 个工作日内未能

按约定办理完毕过户手续，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双方确认，不论何种原因导

致本协议被解除的，该等解除均不影响质押合同、主债务合同的效力，甲方作为质

权人仍有权按照质押合同的约定行使质权。 



3、若出现违反本协议的情况，违约方应对履约方由于该违约方违反本协议而引

致的损失负责。 

（二）《质押证券处置协议二》（曾少贵）  

甲方（质权人）：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出质人）：曾少贵 

1、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是一家依照中国法律

合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其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

易（股票代码：300199）；乙方为标的公司大股东，直接持有标的公司 130,091,390

股股票，占总股本比例为 14.73%。 

2、双方同意通过质押证券处置过户方式处置乙方持有的 8,151,210 股标的公司

股票，占标的公司股本总额的 0.92%。本次质押证券处置过户的价格为本协议签署

日前 1 个交易日收盘价的 90%。 

3、乙方全面配合甲方行使债权人的权利，履行标的公司股票的过户手续及信息

披露义务。 

第一条 本次交易流程  

1、甲方与乙方（以下亦称“债务人”）签署了编号【华侨城建行委贷 2023003

号】的《委托贷款合同》及编号为【C202300013】的《委托贷款补充协议》（以下

合称为“主债务合同”），乙方向甲方借款 100,000,000 元。为保障甲方债权的实现，

乙方与甲方签署了编号为委质【C202300013】的《委托贷款质押合同》（下称“质

押合同”），乙方以其持有的 15,000,000 股标的公司股票及其派生权益（以下简称

“质押证券”）作为质押物，并已办理质押登记。截至本协议签署日前一日，乙方

欠付甲方借款本金 100,000,000.00 元，利息 1,075,000.00 元，相关费用 0.00 元，欠

付金额合计 101,075,000.00 元。 

2、甲方与乙方遵照《关于修订并发布<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证券非交易过户业务指南>的通知》签署本协议，甲乙双方在本协议生效后 3 个

工作日内将材料提交到中登公司办理股票过户。乙方需确保持有标的公司的股票不

存在任何权利上的瑕疵，不存在因任何原因被采取冻结、查封等司法或行政强制措



施的情况，不存在其他限制转让的情况。双方同意通过质押证券处置过户方式处置

质押合同项下乙方持有并向甲方出质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8,151,210 股标的公司股

票（以下简称“申请处置过户的质押证券”）。申请处置过户的质押证券折价总额

以截至本协议签署日前一日主债务合同项下未履行债务金额（下称“债务余额”，

具体以甲方计算为准）为上限。乙方同意承担办理质押证券过户手续的相关税费及

手续费等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甲乙双方应缴纳的过户登记手续费及证券交易印

花税等。 

第二条 违约责任  

1、若一方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实质性义务或该方在本协

议项下的任何陈述或保证严重失实或不准确，则该方（“违约方”）已违反本协议。

在这种情况下，任一履约方（“履约方”）可书面通知违约方，指出其已违反本协

议且应在合理期限内（不应超过自该通知之日起两日）纠正该违约。 

2、不论任何原因，若本协议项下申请处置过户的质押证券在 5 个工作日内未能

按约定办理完毕过户手续，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双方确认，不论何种原因导

致本协议被解除的，该等解除均不影响质押合同、主债务合同的效力，甲方作为质

权人仍有权按照质押合同的约定行使质权。 

3、若出现违反本协议的情况，违约方应对履约方由于该违约方违反本协议而引

致的损失负责。 

（三）《质押证券处置协议一》（曾少强）  

甲方（质权人）：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出质人）：曾少强 

1、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是一家依照中国法律

合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其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

易（股票代码：300199）；乙方为标的公司大股东，直接持有标的公司84,135,873股

股票，占总股本比例为9.53%。 

2、双方同意通过质押证券处置过户方式处置乙方持有的 8,151,210 股标的公司

股票，占标的公司股本总额的 0.92%。本次质押证券处置过户的价格为本协议签署



日前 1 个交易日收盘价的 90%。 

3、乙方全面配合甲方行使债权人的权利，履行标的公司股票的过户手续及信息

披露义务。 

一、本次交易流程 

1、甲方与乙方签署了编号【华侨城建行委贷 2023002 号】的《委托贷款合同》

及编号为【C202300033】的《委托贷款补充协议》（以下合称为“主债务合同”），

乙方向甲方借款 100,000,000.00 元。为保障甲方债权的实现，乙方与甲方签署了编

号为委质【C202300033】的《委托贷款质押合同》（下称“质押合同”），乙方以

其持有的 20,000,000 股标的公司股票及其派生权益（以下简称“质押证券”）作为

质押物，并已办理质押登记。截至本协议签署日前一日，乙方欠付甲方借款本金

100,000,000.00 元，利息 1,075,000.00 元，相关费用 0.00 元，欠付金额合计

101,075,000.00 元。  

2、甲方与乙方遵照《关于修订并发布<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证券非交易过户业务指南>的通知》签署本协议，甲乙双方在本协议生效后 3 个

工作日内将材料提交到中登公司办理股票过户。乙方需确保持有标的公司的股票不

存在任何权利上的瑕疵，不存在因任何原因被采取冻结、查封等司法或行政强制措

施的情况，不存在其他限制转让的情况。双方同意通过质押证券处置过户方式处置

质押合同项下乙方持有并向甲方出质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8151210 股标的公司股票

（以下简称“申请处置过户的质押证券”）。申请处置过户的质押证券折价总额以

截至本协议签署日前一日主债务合同项下未履行债务金额（下称“债务余额”，具

体以甲方计算为准）为上限。乙方同意承担办理质押证券过户手续的相关税费及手

续费等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甲乙双方应缴纳的过户登记手续费及证券交易印花

税等。 

第二条 违约责任  

1、若一方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实质性义务或该方在本协

议项下的任何陈述或保证严重失实或不准确，则该方（“违约方”）已违反本协议。

在这种情况下，任一履约方（“履约方”）可书面通知违约方，指出其已违反本协

议且应在合理期限内（不应超过自该通知之日起两日）纠正该违约。 



2、不论任何原因，若本协议项下申请处置过户的质押证券在 5 个工作日内未能

按约定办理完毕过户手续，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双方确认，不论何种原因导

致本协议被解除的，该等解除均不影响质押合同、主债务合同的效力，甲方作为质

权人仍有权按照质押合同的约定行使质权。 

3、若出现违反本协议的情况，违约方应对履约方由于该违约方违反本协议而引

致的损失负责。 

（四）《质押证券处置协议二》（曾少贵、曾少强）  

甲方（质权人）：深圳市高新投集团有限公司  

乙方 1（出质人）：曾少贵 

乙方 2（出质人）：曾少强 

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标的公司”）是一家依照中国法律合

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其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股票代码：300199）；乙方 1 与乙方 2 为标的公司大股东，其中，乙方 1 直接持

有标的公司 130,091,390 股股票，占总股本比例为 14.73%，乙方 2 直接持有标的公

司 84,135,873 股股票，占总股本比例为 9.53%。 

2、双方同意通过质押证券处置过户方式处置：（1）乙方 1 持有的 4,151,210 股

标的公司股票，占标的公司股本总额的 0.47%；（2）乙方 2 持有的 4,000,000 股标

的公司股票，占标的公司股本总额的 0.45%。本次质押证券处置过户的价格为本协

议签署日前 1 个交易日收盘价的 90%。 

3、乙方全面配合甲方行使债权人的权利，履行标的公司股票的过户手续及信息

披露义务。 

第一条 本次交易流程  

1、甲方与乙方 2（亦称“债务人”，下同）签署了编号【华侨城建行委贷 2023001

号】的《委托贷款合同》及编号为【C202300031】的《委托贷款补充协议》（以下

合称为“主债务合同”），乙方 2 向甲方借款 100,000,000.00 元。为保障甲方债权

的实现，乙方 1 与甲方签署了编号为委质【C202300031-02】的《委托贷款质押合同》



（下称“质押合同”），乙方 1 以其持有的 14,000,000 股标的公司股票及其派生权

益（以下简称“质押证券”）作为质押物，并已办理质押登记；乙方 2 与甲方签署

了编号为委质【C202300031-01】的《委托贷款质押合同》（下称“质押合同”），

乙方 2以其持有的 6,000,000股标的公司股票及其派生权益（以下简称“质押证券”）

作为质押物，并已办理质押登记。截至本协议签署日前一日，乙方 2 欠付甲方借款

本金 100,000,000.00 元，利息 1,075,000.00 元，相关费用 0.00 元，欠付金额合计

101,075,000.00 元。 

2、甲方与乙方遵照《关于修订并发布<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证券非交易过户业务指南>的通知》签署本协议，甲乙双方在本协议生效后 3 个

工作日内将材料提交到中登公司办理股票过户。乙方需确保持有标的公司的股票不

存在任何权利上的瑕疵，不存在因任何原因被采取冻结、查封等司法或行政强制措

施的情况，不存在其他限制转让的情况。双方同意通过质押证券处置过户方式处置

质押合同项下乙方持有并向甲方出质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8,151,210 股标的公司股

票（以下简称“申请处置过户的质押证券”）。申请处置过户的质押证券折价总额

以截至本协议签署日前一日主债务合同项下未履行债务金额（下称“债务余额”，

具体以甲方计算为准）为上限。乙方同意承担办理质押证券过户手续的相关税费及

手续费等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甲乙双方应缴纳的过户登记手续费及证券交易印

花税等。 

第二条 违约责任  

1、若一方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任何实质性义务或该方在本协

议项下的任何陈述或保证严重失实或不准确，则该方（“违约方”）已违反本协议。

在这种情况下，任一履约方（“履约方”）可书面通知违约方，指出其已违反本协

议且应在合理期限内（不应超过自该通知之日起两日）纠正该违约。 

2、不论任何原因，若本协议项下申请处置过户的质押证券在 5 个工作日内未能

按约定办理完毕过户手续，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双方确认，不论何种原因导

致本协议被解除的，该等解除均不影响质押合同、主债务合同的效力，甲方作为质

权人仍有权按照质押合同的约定行使质权。 



3、若出现违反本协议的情况，违约方应对履约方由于该违约方违反本协议而引

致的损失负责。 

六、本次转让是否存在承诺变更、豁免或承接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曾少贵先生、曾少强先生本次股份转让不存在承诺变更、

豁免或承接情况。  

七、其他事项  

1、本次非交易过户不涉及公司控制权变更；对公司的资产、财务、业务等方面

的独立性不产生影响，对公司日常的经营管理不会产生影响。 

2、本次拟处置的股份均为 2023 年 2 月提供质押担保并完成质押登记手续，未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证

监会进一步规范股份减持行为》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深

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规定。 

3、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规定，

出让方、受让方在受让完成后的六个月内仍需遵守相关减持规定，即采取集中竞价

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合计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

总数的百分之一；采取大宗交易方式的，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合计减持股

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 

4、本次处置事项尚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股份

过户手续，能否获得通过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股份转让事项的

进展情况，并督促交易双方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八、备查文件 

1、《质押证券处置协议一》（曾少贵）； 

2、《质押证券处置协议二》（曾少贵）； 

3、《质押证券处置协议一》（曾少强）； 



4、《质押证券处置协议二》（曾少贵、曾少强）。 

特此公告。 

深圳翰宇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3月7日 


